
!"!

!""#!$"%# $%& '(&)*+ ,(-./0 12-345

"#

$ % &

!"# $ %

&' (% )*+） 俗话

说，邻居好，赛金宝，但昨天
上午发生在清溪村 9号的
一幕让不少居民直摇头，50
多岁的张女士因阻止邻居
改建一处楼梯，被4名青年
男子暴打一顿。

清溪村 9号是一栋 2
层小楼，记者在现场看到，

几名工人正在靠院门的一
侧装一处铁艺楼梯。居民们
介绍，清溪村9号的产权属
于后宰门街道，最近几年一
直出租，前段时间，一家公
司租了这栋房子，准备改建
楼梯，方便职工进出。

张女士家紧挨着清溪
村 9号，窗户正好对着院
子，如果楼梯“改道”，职工
上下楼梯都能看见她家的
窗户。对此，张女士很不满
意，多次找公司负责人协
商，但都没有结果。

“上午，我妈妈下楼阻
止工人施工，10点左右，我
听到院里一阵吵闹声。”张
女士的儿子说，“跑出来一
看，我妈已经躺在了地上，
旁边还站着4个大汉。”

看到母亲左脸被打成

了青紫色，嘴角还流出了
血，张女士儿子火了。“我

跑过去想扶她，没想到一下
子被那4个男子撂倒在地，
我的头到现在还晕晕的
呢。”随后，4名打人男子乘
坐一辆黑色轿车扬长而去。

张女士表示，这4名男
子就是公司负责人打电话

叫来的，但一名公司负责人
否认了这种说法。邻居们报
警后，警察赶来将张女士和
公司负责人一起带到了派
出所，在民警的调解下，公
司负责人将张女士送往医
院检查。

目前，警方正对此事做
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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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找工作不经过中介就不会
被骗，葛先生看到一张“小广
告”上说直接招工，就前去应
聘，结果还是被 “忽悠”了
500元。

淮安来宁的葛先生在一
张印刷品广告上看到有某公

司的招聘信息，写明“直接招
工，谢绝中介”。葛先生本来
担心通过中介会被骗中介费，
看到这个广告很高兴，立即赶
到某公司，并按要求先交了报
名费80元。没几天葛先生就
接到通知，让他到单位报到。

葛先生赶到那里，填了招工
表，又交了400元押金。

负责招工的人让葛先生
先回去，允诺过几天就通知他
上班。葛先生走时留了个心

眼，观察了一下该单位的环
境，单位在一幢商住楼里，一

共两间房，没挂营业执照，还
不断有人来登记。过了几天，
公司通知葛先生去上班了，又
让他交了20元填表费，然后
把他打发了回去。

三番两次交钱，却始终不
能上班，葛先生起了疑心，要求

退回所交的总共 500元的费
用。这个要求当场被拒绝了。无
奈之下，葛先生找到了南京秦
淮区消协进行投诉，但他的交
费收据被对方抢去撕烂了。由
于葛先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
对此，消协表示无能为力。

秦淮区消协提醒广大进
城务工人员，一定要到正规的
职业介绍所去登记，并保留相
应的材料，以免自己的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

都说 “教师是太阳下最
光辉的职业”“医生是救死扶

伤的崇高职业”，但两位老
师、一位医生及一位公司老总
就一起医患纠纷与某医院交
涉时，被医院保安打伤。
“作为社会评价较高的

教师、医生被打为何难以讨到
精神损失费？”日前，这 4位

受害人分别向医院讨要 1元
钱的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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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月 10日，狄

老先生的老伴在南京一家
知名三甲医院被诊断为“尿
道肉阜”，手术不久被宣告
死亡。

狄老先生认为医院方面
存有过错。同年 1月 17日，
狄老先生的亲属及老伴生前

的学校同事一行数人，前去医
院交涉。

狄老先生的亲属———江
苏溧阳一家医院的史医生回
忆：“我们去医院不久，就被
一群身体彪悍的年轻人围住
殴打，一起来的雕老师被打倒

在地，而王老师血流满面。医
院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事后
我们才知道肇事者是医院的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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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对此的解释是，死者

家属在医院吵闹，保安人员不
得不出面保护工作人员，否则
医院将受到更大的财产损失
和人员伤害。

见医院没有诚意解决这
一事件，被打的两位老师、一
位医生及一位企业老总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医院赔偿医
疗费及 1万元的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今年 4月 10日，法

院作出判决，除医药费外，4
原告的精神抚慰金、登报道歉

的请求均被驳回。“考虑到原
告的伤情并不严重，尚不构成
伤残，故精神抚慰金不予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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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医生接到一审判决书

后，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判决
并没有捍卫我们的人格尊严，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
袒护暴力行为。”

其他两位受害老师也是
这样认为的。一位受害教师
告诉记者：“难道非要出现

伤残，才会有精神损害赔偿
吗？在医院被打的事件传到
了学校，今后我怎么站在讲
台上面对我的学生？这难道
不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种损
害吗？”

史医生说：“我是一名

医生，知识分子，有较高的
社会地位，医院的行为已经
严 重 侵 犯 了 我 的 人 格 尊
严。”为此，史医生联合受害
的两位老师及一位老总于
日前向南京中院提出上诉，
并象征性地提出 1元钱的

精神损害赔偿金及在媒体
上公开道歉。“我们对钱的
多少并不看重，要的就是医
院的一个态度，要让医院意
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尊
重公民的人格尊严！”

南京东方瑞信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王后海律师认为，本
案中，被打的 4位系高校老
师、医生、企业的老总，有一定
的社会地位，很显然，他们的
人格尊严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之所以提出 1元的精神损害
赔偿，目的就是要医院懂得尊

重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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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律师在线由江苏博
士达律师事务所夏少文律师

接听，一上午打进电话约 100
个，一直持续到近 12点钟。
读者杨女士打来电话称，其丈
夫周某于去年 11月 3日去
世，单位按有关政策规定应发
放抚恤金五万七千余元。

杨女士和四个子女为这

笔抚恤金是否属于遗产、应由
谁享有产生了矛盾。为此，杨
女士咨询律师，并委托律师处
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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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王先生咨询，他与妻
子长期感情不和，现正在闹离
婚。王先生与某石油公司解除
劳动合同时获得的 75000元
买断工龄款，王先生想知道，

这笔钱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如果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应如何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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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驾和车主之间，到底
是算雇佣关系，还是承包关

系？这起诉讼将引起所有出
租车司机的关注。

2006年 9月 22日晚 10
点左右，的哥王龙从洪泽回
宁，在高速公路上车毁人亡。
王龙的家人认为，王龙是车
主雇佣的司机，车主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但车主认为，他
与王龙之间应该算承包关
系，所以责任无需承担。孰是
孰非，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将
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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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过去了，王龙的

妻子沈秀还沉浸在悲痛中，
丈夫留下了两个孩子，但沈
秀却没有工作，悲剧发生之

后，整个家庭就这样陷入了
困境。

王龙在一次出车中发生
意外，车毁人亡。2005年 3
月份，已经有了 10年驾龄的
王龙开始帮邻居顾林开车。
顾林是个体客运业主，有一
辆出租车的营运权。当时顾
林和王龙约定，顾林开白班，

王龙开夜班，每天缴 70元给
顾林，汽油费等自理。

2006年 9月 22日晚，
王龙一路快车把一个客人送
到了洪泽，回来途经盱眙的
时候，汽车撞在路中央的一
个隔离墙上，当即烧了起来，

把王龙活活烧死在车里。
事后，盱眙交警大队到现

场勘查，并作出了“责任无法
认定”的交通事故认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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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驾驶顾林的车辆

送客，当然是在履行雇佣劳
动义务。”沈秀把顾林告上了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要
求赔偿22万余元。

支撑沈秀诉求的主要证
据是王龙与顾林签订的《客
运驾驶员聘用合同》，“这份

合同完全明确了两人的雇佣
关系。”沈秀认为，作为雇主，
顾林应当承担责任。

但顾林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却认为他们之间虽然签
订了雇佣合同，但应该算承
包关系。“我们出租车行业有

其特殊性，不搞承包，是无法
操作的。”顾林说，在签订合
同时，劳动报酬有两种方式

可供选择，一是王龙向他每
天交付固定营运收入 70元；

另一种方式是王龙把所有的
营运收入交给顾林，而顾林
则每月发放固定工资，“王龙
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这就是
一种承包。”

顾林还认为，在合同中
有明文规定：“乙方（王龙）

如违章驾驶，违法经营，一切
责任自负并应承担因此给甲
方 （顾林） 造成的经济损
失”，“王龙把车开上没有竣
工的高速公路，这就是违章
驾驶，现在责任怎么由我来
承担呢？”

近日，玄武区法院将开
庭审理此案，快报将继续关
注。§̈ ©Qª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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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旅行团误了航班，
导游找到在航空公司上班的

刘宇（化名），让他签转了
18个客人的机票。让刘宇没
想到的是，他自认为是合理
合法的举动，却让他丢掉了
工作。目前，刘宇跟航空公司
的官司已经经历了三个司法
程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将作出终审判决。
2006年 7月 14日，桂

林市新桂旅行社带了一个
19人的团队，来到南京禄
口机场，但他们原本想搭乘
的南京至桂林航班已经起
飞。而这次误机，旅行社负

完全责任。
为了安抚游客的情绪，导

游请正在值班的刘宇帮忙。当
天已经没有到桂林的航班，刘
宇答应第二天为他们进行签
转。虽然第二天刘宇休息，但
他还是来到禄口机场为他们
联系了值班人员，对该团队的
18名旅客（其中 1人提出不

走）进行了签转。
2006年 8月 1日，刘宇

被解聘。公司认为，他的那次
签转，违反南航客运部的有关
规定。由于新桂旅行社虚占的
是南航15日航班的Y舱（即
全价票舱位）座位，使航空公

司无法销售这 18个座位，必
然会造成这 18个全价票（计

19800元）的损失。
刘宇却认为，他的工作职

责就是负责航班的协调保障
和旅客的服务工作。由于误
机旅客情绪激动，为及时化
解矛盾，他才与机场工作人
员沟通，第二天进行了签转。

当初旅行社购买机票的时
候，南航是以 7折的价格收
取了 15000余元，之后又在
2006年 8月 21日以违反规
定改签为由，向新桂旅行社
收取了 14000余元的改签手
续费，南航两次共收到近 3

万元的票款。而南京至桂林
的票价才 1010元，所以南航

非但没受到损失，还直接获
得了利润。

2006年8月 31日，南京
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
南航营业部解聘刘宇无正当
理由。同年11月10日，南航
向白下区法院起诉。2007年

1月，白下区法院作出判决，
南航营业部解除劳动合同没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南航营业
部不服，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法院近日将作出终审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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